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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广西南宁梦之岛百货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 

公开选任清算组成员的公告 
 

本院经审查已裁定受理公司股东对广西南宁梦之岛百货有限公

司的强制清算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广西壮族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指定办法》、《广西壮族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破产案件管理人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有关规定，本院决定采用竞争方式公开选任清算组成员。 

一、企业的基本情况 

广西南宁梦之岛百货有限公司于 2001年 10月 30日经原南宁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注册资本 6000000 元。公司股东为广西

南宁夏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广西鸿发贸易有限公司、广西港宁贸

易有限公司、广西南宁红白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广西丰润进出口

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和梁洁。 

二、申报条件 

（一）已入选《广西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且注册地位

于南宁市的一级管理人，以其内设清算（破产）团队为单位进行申

报，且每家机构只能一个团队申报； 

（二）申报的该清算（破产）团队在全区法院范围内未结案件

原则不得超过 5件；团队成员人数超过 20人的，案件存量上限为 7

件；团队成员人数超过 30人的，案件存量上限为 10件。超过案件

数量上限的固定清算（破产）团队原则上不列入候选管理人，但存

量案件已具备结案条件，固定清算（破产）团队能提交证明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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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 

（三）申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最近 3年内没有违法违纪等不良

记录。 

（四）申报机构及从业人员不存在法律规定的不得或者不宜担

任清算组成员的情形 

三、申报方式 

（一）报名 

申报机构应将书面申报材料（含《竞选清算组成员申报表》、

《依法履职及责任承诺书》）提交或邮寄至本院指定的联系人（详

见“七、联系方式”）。 

（二）申报材料要求 

申报机构自行编制申报材料并装订成册（一式六份）。申报材

料应包含下列事项： 

1、《竞选清算组成员申报表》 

2、《依法履职及责任承诺书》 

3、管理人机构拟负责竞选案件的清算（破产）团队、拟任清

算组负责人、团队核心成员及其他成员名单及职责分工等情况材料； 

4、按照《选任管理人评分标准》提交拟负责办理案件固定清

算（破产）团队业绩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案件类型数量、涉案

债权金额、债权人人数、安置职工人数、办理时间和办理效果等内

容）； 

5、拟负责竞选案件的清算（破产）团队未办结破产案件的类

型、数量及相关情况说明； 

6、拟定的强清案件办理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工作计划、工作思

路措施、职责分工、工作流程、工作时限等内容。 

7、合理的报酬方案（报酬比例不得超过《管理人报酬的规定》



 3 

第二条规定的限制范围）； 

8、联合竞选管理人的，应提交联合各中介机构的职责分工协

议、报酬分配方案； 

9、管理人协会执业年度考核结果； 

10、管理人协会对管理人机构的公示信息。 

申报机构必须确保所提交材料真实、合法，如发现存在虚假及

违法情形，该机构将不得再担任本案管理人，并被列入黑名单。 

四、申报时间 

申报截止时间：2022年 4月 1日 18：00。 

五、选任方式 

本院成立评审组，通过书面初审选出不少于 5家合格的机构参

加现场陈述（具体名单及时间另行公告），对参与现场陈述的机构

进行打分，选出评分最高的 3家候选机构，最后通过随机摇号的方

式确认 1家机构为清算组成员，1家机构为备选清算组成员。 

申报机构经本院指定为清算组成员后，如无法继续完成原定工

作的，由备选清算组成员接替。 

申报机构仅提交申报材料，不能按通知要求参加现场陈述的，

视为放弃申报资格。 

六、特别提醒 

由于优化营商环境评估指标对该类案件与破产案件在审理时

间、成本、回收率等方面的考核要求基本相同，因此，清算组成员

的专业水准和执业能力、办案经验、工作方案等，尤其是完成工作

的时间、支出成本（包括对清算费用的节省及清算组成员报酬的让

利等）、工作预定实现的效果是评审的侧重点。 

七、联系方式 

选任工作咨询及申报材料收取由本院民五庭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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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陈中熙 

联系电话：0771-5679081 

联系地址：南宁市竹溪大道 88 号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五庭

（530办公室）。 

 

附件： 

1.《竞选清算组成员申报表》 

2.《依法履职及责任承诺书》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